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0號

抗  告  人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娟娟  

代  理  人  藍偉中  

相  對  人  高偉銍（原名高文邦）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

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拍字第7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於民國90年5月23日提供其所有、如原裁定附表所示

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設定新臺幣（下同）360萬

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存續期間自90年5月21日至130年5月2

0日，下稱系爭抵押權）予抗告人，以擔保相對人、第三人

徐櫻桃、第三人獅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獅王公司）對

抗告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一

切債務之清償，並經登記在案。另抗告人曾向獅王公司及第

三人郭厚足（獅王公司當時之法定代理人，下稱郭厚足）承

租坐落於臺北市松山區之不動產，並給付押租金8,000萬

元，而經獅王公司及郭厚足於89年7月3日開立本票作為返還

押租金之擔保（下稱系爭債權）。詎獅王公司及郭厚足嗣未

返還上開押租金，經抗告人取得執行名義，對其等聲請強制

執行後尚有1,243萬6,507元及利息、執行費用未獲清償，為

此聲請裁定拍賣抵押物（即系爭不動產）以資受償。

㈡、原裁定以他項權利證明書及不動產登記謄本上僅記載系爭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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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權之登記存續期間為90年5月21日至130年5月20日，未明

載擔保過去已經發生之債權，自應認定以系爭抵押權存續期

間內發生之債權，方屬擔保之範圍。系爭債權則係成立於89

年7月3日，且系爭債權金額亦與系爭抵押權之擔保金額相去

甚遠，由形式上審查，無從認定系爭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擔保

效力所及為由，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惟因系爭抵押權之抵押

權設定契約書業已遺失；又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設定，其債務

人或抵押（權）人究竟有無否認債權之存在，及再抗告人是

否另有其他文件足以證明其債權之存在，原抗告法院非不得

通知兩造當事人到場，依職權為調查（最高法院73年度台抗

字第349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然原裁定未函調地政事務

所上開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等文件，亦未通知兩造到場說明系

爭債權是否在系爭抵押權之擔保範圍內，即逕予駁回抗告人

之聲請，自欠允洽，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拍賣

抵押物等語。

二、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

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上開規定於最高

限額抵押權亦準用之，民法第873條、第881條之17分別定有

明文。次按聲請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於最高限額抵

押，法院祇須就抵押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上審查，如認其

有「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

而未受清償，即應為准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最高法院94年

度台抗字第631號裁定參照）。復依司法事務官辦理拍賣不

動產抵押物裁定事件規範要點第3點規定：「聲請拍賣抵押

物裁定事件，如其抵押權為最高限額抵押權者，並應審查下

列事項，如有欠缺，應駁回其聲請。但其欠缺可以補正者，

應先限期命其補正：㈠聲請人是否業已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

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及抵押物之登記謄本。㈡抵押權是否已

依法登記。㈢債權證明文件。㈣債權是否屬於最高限額抵押

權所擔保之範圍。㈤債權是否已屆清償期而未清償。」準

此，法院就債權是否為債權人所主張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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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債權範圍，本係形式審查要件之範疇，倘非擔保範圍內之

債權，法院自不得核准拍賣抵押物之聲請，而抵押權之擔保

債權範圍，自應以該抵押權設定之登記資料及設定契約書為

準。

三、經查：

㈠、觀諸系爭不動產之土地登記謄本之他項權利部所載：「擔保

債權總金額：最高限額3,600,000元正；存續期間：自90年5

月21日至130年5月20日；清償日期：依照各個契約約定；利

息（率）：依照各個契約約定；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

契約約定；違約金：依照各個契約約定；債務人及債務額比

例：高文邦（即相對人）、徐櫻桃、獅王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而未見抗告人所稱兩造已約定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

範圍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

一切債務」之情形，實難由上開登記資料認定89年7月3日成

立之系爭債權，是在系爭抵押權擔保之範圍內。

㈡、本件抗告人固稱其因遺失而未能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而

經本院函請地政事務所准抗告人向其申請複印設立系爭抵押

權時之登記文件（含抵押權登記契約書），然新北市汐止地

政事務所已於113年12月16日函覆「案件因已逾15年保存期

限，業已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9條規定辦理銷毀，故無從提

供」（見本院卷第31頁）。又抗告人雖提出獅王公司之申請

書、板信商業銀行內部簽呈影本，以證明系爭抵押權係為擔

保「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一切

債務」而設定，然該等文件僅記載獅王公司前向抗告人「借

款」並以系爭不動產為擔保，此後獅王公司曾申請協商免除

相對人之擔保責任等經過，惟抗告人所述系爭債權之原因事

實並非「借款」，自無從判斷上開文件所指是否即為系爭債

權，是由抗告人所提證據為形式上審查，系爭債權是否係系

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仍屬不明。

㈢、另抗告人雖稱法院應通知兩造當事人到場說明，然其所援引

之實務見解，係針對「兩造是否有爭執（系爭）債權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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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乙節予以調查之方式，至系爭抵押權之擔保範圍，仍應

由法院以系爭抵押權設定當時之登記資料及約定契約書等文

件而為認定，抗告意旨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㈣、綜上所述，本件既無從認定系爭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擔保效力

所及，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拍賣抵押物之聲請，並無不當，本

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湘琳

　　　　　　　　　　　　　　　　　　法　　官　王慧惠

　　　　　　　　　　　　　　　　　　法　　官　姜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 記 官　林煜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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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0號
抗  告  人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娟娟  
代  理  人  藍偉中  
相  對  人  高偉銍（原名高文邦）


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拍字第7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於民國90年5月23日提供其所有、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設定新臺幣（下同）36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存續期間自90年5月21日至130年5月20日，下稱系爭抵押權）予抗告人，以擔保相對人、第三人徐櫻桃、第三人獅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獅王公司）對抗告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一切債務之清償，並經登記在案。另抗告人曾向獅王公司及第三人郭厚足（獅王公司當時之法定代理人，下稱郭厚足）承租坐落於臺北市松山區之不動產，並給付押租金8,000萬元，而經獅王公司及郭厚足於89年7月3日開立本票作為返還押租金之擔保（下稱系爭債權）。詎獅王公司及郭厚足嗣未返還上開押租金，經抗告人取得執行名義，對其等聲請強制執行後尚有1,243萬6,507元及利息、執行費用未獲清償，為此聲請裁定拍賣抵押物（即系爭不動產）以資受償。
㈡、原裁定以他項權利證明書及不動產登記謄本上僅記載系爭抵押權之登記存續期間為90年5月21日至130年5月20日，未明載擔保過去已經發生之債權，自應認定以系爭抵押權存續期間內發生之債權，方屬擔保之範圍。系爭債權則係成立於89年7月3日，且系爭債權金額亦與系爭抵押權之擔保金額相去甚遠，由形式上審查，無從認定系爭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擔保效力所及為由，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惟因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業已遺失；又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設定，其債務人或抵押（權）人究竟有無否認債權之存在，及再抗告人是否另有其他文件足以證明其債權之存在，原抗告法院非不得通知兩造當事人到場，依職權為調查（最高法院73年度台抗字第349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然原裁定未函調地政事務所上開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等文件，亦未通知兩造到場說明系爭債權是否在系爭抵押權之擔保範圍內，即逕予駁回抗告人之聲請，自欠允洽，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拍賣抵押物等語。
二、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上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亦準用之，民法第873條、第881條之17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聲請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於最高限額抵押，法院祇須就抵押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上審查，如認其有「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即應為准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631號裁定參照）。復依司法事務官辦理拍賣不動產抵押物裁定事件規範要點第3點規定：「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事件，如其抵押權為最高限額抵押權者，並應審查下列事項，如有欠缺，應駁回其聲請。但其欠缺可以補正者，應先限期命其補正：㈠聲請人是否業已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及抵押物之登記謄本。㈡抵押權是否已依法登記。㈢債權證明文件。㈣債權是否屬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範圍。㈤債權是否已屆清償期而未清償。」準此，法院就債權是否為債權人所主張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範圍，本係形式審查要件之範疇，倘非擔保範圍內之債權，法院自不得核准拍賣抵押物之聲請，而抵押權之擔保債權範圍，自應以該抵押權設定之登記資料及設定契約書為準。
三、經查：
㈠、觀諸系爭不動產之土地登記謄本之他項權利部所載：「擔保債權總金額：最高限額3,600,000元正；存續期間：自90年5月21日至130年5月20日；清償日期：依照各個契約約定；利息（率）：依照各個契約約定；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契約約定；違約金：依照各個契約約定；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高文邦（即相對人）、徐櫻桃、獅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而未見抗告人所稱兩造已約定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範圍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一切債務」之情形，實難由上開登記資料認定89年7月3日成立之系爭債權，是在系爭抵押權擔保之範圍內。
㈡、本件抗告人固稱其因遺失而未能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而經本院函請地政事務所准抗告人向其申請複印設立系爭抵押權時之登記文件（含抵押權登記契約書），然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已於113年12月16日函覆「案件因已逾15年保存期限，業已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9條規定辦理銷毀，故無從提供」（見本院卷第31頁）。又抗告人雖提出獅王公司之申請書、板信商業銀行內部簽呈影本，以證明系爭抵押權係為擔保「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一切債務」而設定，然該等文件僅記載獅王公司前向抗告人「借款」並以系爭不動產為擔保，此後獅王公司曾申請協商免除相對人之擔保責任等經過，惟抗告人所述系爭債權之原因事實並非「借款」，自無從判斷上開文件所指是否即為系爭債權，是由抗告人所提證據為形式上審查，系爭債權是否係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仍屬不明。
㈢、另抗告人雖稱法院應通知兩造當事人到場說明，然其所援引之實務見解，係針對「兩造是否有爭執（系爭）債權之存在」乙節予以調查之方式，至系爭抵押權之擔保範圍，仍應由法院以系爭抵押權設定當時之登記資料及約定契約書等文件而為認定，抗告意旨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㈣、綜上所述，本件既無從認定系爭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擔保效力所及，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拍賣抵押物之聲請，並無不當，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湘琳
　　　　　　　　　　　　　　　　　　法　　官　王慧惠
　　　　　　　　　　　　　　　　　　法　　官　姜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 記 官　林煜庭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0號
抗  告  人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娟娟  
代  理  人  藍偉中  
相  對  人  高偉銍（原名高文邦）

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
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拍字第7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於民國90年5月23日提供其所有、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
    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設定新臺幣（下同）360萬元
    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存續期間自90年5月21日至130年5月20
    日，下稱系爭抵押權）予抗告人，以擔保相對人、第三人徐
    櫻桃、第三人獅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獅王公司）對抗
    告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一切
    債務之清償，並經登記在案。另抗告人曾向獅王公司及第三
    人郭厚足（獅王公司當時之法定代理人，下稱郭厚足）承租
    坐落於臺北市松山區之不動產，並給付押租金8,000萬元，
    而經獅王公司及郭厚足於89年7月3日開立本票作為返還押租
    金之擔保（下稱系爭債權）。詎獅王公司及郭厚足嗣未返還
    上開押租金，經抗告人取得執行名義，對其等聲請強制執行
    後尚有1,243萬6,507元及利息、執行費用未獲清償，為此聲
    請裁定拍賣抵押物（即系爭不動產）以資受償。
㈡、原裁定以他項權利證明書及不動產登記謄本上僅記載系爭抵
    押權之登記存續期間為90年5月21日至130年5月20日，未明
    載擔保過去已經發生之債權，自應認定以系爭抵押權存續期
    間內發生之債權，方屬擔保之範圍。系爭債權則係成立於89
    年7月3日，且系爭債權金額亦與系爭抵押權之擔保金額相去
    甚遠，由形式上審查，無從認定系爭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擔保
    效力所及為由，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惟因系爭抵押權之抵押
    權設定契約書業已遺失；又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設定，其債務
    人或抵押（權）人究竟有無否認債權之存在，及再抗告人是
    否另有其他文件足以證明其債權之存在，原抗告法院非不得
    通知兩造當事人到場，依職權為調查（最高法院73年度台抗
    字第349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然原裁定未函調地政事務
    所上開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等文件，亦未通知兩造到場說明系
    爭債權是否在系爭抵押權之擔保範圍內，即逕予駁回抗告人
    之聲請，自欠允洽，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拍賣
    抵押物等語。
二、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
    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上開規定於最高
    限額抵押權亦準用之，民法第873條、第881條之17分別定有
    明文。次按聲請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於最高限額抵押
    ，法院祇須就抵押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上審查，如認其有
    「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
    未受清償，即應為准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最高法院94年度
    台抗字第631號裁定參照）。復依司法事務官辦理拍賣不動
    產抵押物裁定事件規範要點第3點規定：「聲請拍賣抵押物
    裁定事件，如其抵押權為最高限額抵押權者，並應審查下列
    事項，如有欠缺，應駁回其聲請。但其欠缺可以補正者，應
    先限期命其補正：㈠聲請人是否業已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
    、他項權利證明書及抵押物之登記謄本。㈡抵押權是否已依
    法登記。㈢債權證明文件。㈣債權是否屬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所
    擔保之範圍。㈤債權是否已屆清償期而未清償。」準此，法
    院就債權是否為債權人所主張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
    範圍，本係形式審查要件之範疇，倘非擔保範圍內之債權，
    法院自不得核准拍賣抵押物之聲請，而抵押權之擔保債權範
    圍，自應以該抵押權設定之登記資料及設定契約書為準。
三、經查：
㈠、觀諸系爭不動產之土地登記謄本之他項權利部所載：「擔保
    債權總金額：最高限額3,600,000元正；存續期間：自90年5
    月21日至130年5月20日；清償日期：依照各個契約約定；利
    息（率）：依照各個契約約定；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
    契約約定；違約金：依照各個契約約定；債務人及債務額比
    例：高文邦（即相對人）、徐櫻桃、獅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而未見抗告人所稱兩造已約定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範
    圍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一
    切債務」之情形，實難由上開登記資料認定89年7月3日成立
    之系爭債權，是在系爭抵押權擔保之範圍內。
㈡、本件抗告人固稱其因遺失而未能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而
    經本院函請地政事務所准抗告人向其申請複印設立系爭抵押
    權時之登記文件（含抵押權登記契約書），然新北市汐止地
    政事務所已於113年12月16日函覆「案件因已逾15年保存期
    限，業已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9條規定辦理銷毀，故無從提供
    」（見本院卷第31頁）。又抗告人雖提出獅王公司之申請書
    、板信商業銀行內部簽呈影本，以證明系爭抵押權係為擔保
    「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一切債
    務」而設定，然該等文件僅記載獅王公司前向抗告人「借款
    」並以系爭不動產為擔保，此後獅王公司曾申請協商免除相
    對人之擔保責任等經過，惟抗告人所述系爭債權之原因事實
    並非「借款」，自無從判斷上開文件所指是否即為系爭債權
    ，是由抗告人所提證據為形式上審查，系爭債權是否係系爭
    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仍屬不明。
㈢、另抗告人雖稱法院應通知兩造當事人到場說明，然其所援引
    之實務見解，係針對「兩造是否有爭執（系爭）債權之存在
    」乙節予以調查之方式，至系爭抵押權之擔保範圍，仍應由
    法院以系爭抵押權設定當時之登記資料及約定契約書等文件
    而為認定，抗告意旨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㈣、綜上所述，本件既無從認定系爭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擔保效力
    所及，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拍賣抵押物之聲請，並無不當，本
    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湘琳
　　　　　　　　　　　　　　　　　　法　　官　王慧惠
　　　　　　　　　　　　　　　　　　法　　官　姜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 記 官　林煜庭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0號
抗  告  人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娟娟  
代  理  人  藍偉中  
相  對  人  高偉銍（原名高文邦）

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拍字第7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於民國90年5月23日提供其所有、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設定新臺幣（下同）36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存續期間自90年5月21日至130年5月20日，下稱系爭抵押權）予抗告人，以擔保相對人、第三人徐櫻桃、第三人獅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獅王公司）對抗告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一切債務之清償，並經登記在案。另抗告人曾向獅王公司及第三人郭厚足（獅王公司當時之法定代理人，下稱郭厚足）承租坐落於臺北市松山區之不動產，並給付押租金8,000萬元，而經獅王公司及郭厚足於89年7月3日開立本票作為返還押租金之擔保（下稱系爭債權）。詎獅王公司及郭厚足嗣未返還上開押租金，經抗告人取得執行名義，對其等聲請強制執行後尚有1,243萬6,507元及利息、執行費用未獲清償，為此聲請裁定拍賣抵押物（即系爭不動產）以資受償。
㈡、原裁定以他項權利證明書及不動產登記謄本上僅記載系爭抵押權之登記存續期間為90年5月21日至130年5月20日，未明載擔保過去已經發生之債權，自應認定以系爭抵押權存續期間內發生之債權，方屬擔保之範圍。系爭債權則係成立於89年7月3日，且系爭債權金額亦與系爭抵押權之擔保金額相去甚遠，由形式上審查，無從認定系爭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擔保效力所及為由，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惟因系爭抵押權之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業已遺失；又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設定，其債務人或抵押（權）人究竟有無否認債權之存在，及再抗告人是否另有其他文件足以證明其債權之存在，原抗告法院非不得通知兩造當事人到場，依職權為調查（最高法院73年度台抗字第349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然原裁定未函調地政事務所上開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等文件，亦未通知兩造到場說明系爭債權是否在系爭抵押權之擔保範圍內，即逕予駁回抗告人之聲請，自欠允洽，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拍賣抵押物等語。
二、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上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亦準用之，民法第873條、第881條之17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聲請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於最高限額抵押，法院祇須就抵押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上審查，如認其有「抵押權登記擔保範圍」之債權存在，且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即應為准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631號裁定參照）。復依司法事務官辦理拍賣不動產抵押物裁定事件規範要點第3點規定：「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事件，如其抵押權為最高限額抵押權者，並應審查下列事項，如有欠缺，應駁回其聲請。但其欠缺可以補正者，應先限期命其補正：㈠聲請人是否業已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及抵押物之登記謄本。㈡抵押權是否已依法登記。㈢債權證明文件。㈣債權是否屬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範圍。㈤債權是否已屆清償期而未清償。」準此，法院就債權是否為債權人所主張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範圍，本係形式審查要件之範疇，倘非擔保範圍內之債權，法院自不得核准拍賣抵押物之聲請，而抵押權之擔保債權範圍，自應以該抵押權設定之登記資料及設定契約書為準。
三、經查：
㈠、觀諸系爭不動產之土地登記謄本之他項權利部所載：「擔保債權總金額：最高限額3,600,000元正；存續期間：自90年5月21日至130年5月20日；清償日期：依照各個契約約定；利息（率）：依照各個契約約定；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契約約定；違約金：依照各個契約約定；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高文邦（即相對人）、徐櫻桃、獅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而未見抗告人所稱兩造已約定系爭抵押權之擔保債權範圍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一切債務」之情形，實難由上開登記資料認定89年7月3日成立之系爭債權，是在系爭抵押權擔保之範圍內。
㈡、本件抗告人固稱其因遺失而未能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而經本院函請地政事務所准抗告人向其申請複印設立系爭抵押權時之登記文件（含抵押權登記契約書），然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已於113年12月16日函覆「案件因已逾15年保存期限，業已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9條規定辦理銷毀，故無從提供」（見本院卷第31頁）。又抗告人雖提出獅王公司之申請書、板信商業銀行內部簽呈影本，以證明系爭抵押權係為擔保「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一切債務」而設定，然該等文件僅記載獅王公司前向抗告人「借款」並以系爭不動產為擔保，此後獅王公司曾申請協商免除相對人之擔保責任等經過，惟抗告人所述系爭債權之原因事實並非「借款」，自無從判斷上開文件所指是否即為系爭債權，是由抗告人所提證據為形式上審查，系爭債權是否係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仍屬不明。
㈢、另抗告人雖稱法院應通知兩造當事人到場說明，然其所援引之實務見解，係針對「兩造是否有爭執（系爭）債權之存在」乙節予以調查之方式，至系爭抵押權之擔保範圍，仍應由法院以系爭抵押權設定當時之登記資料及約定契約書等文件而為認定，抗告意旨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㈣、綜上所述，本件既無從認定系爭債權為系爭抵押權擔保效力所及，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拍賣抵押物之聲請，並無不當，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湘琳
　　　　　　　　　　　　　　　　　　法　　官　王慧惠
　　　　　　　　　　　　　　　　　　法　　官　姜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 記 官　林煜庭
　　　　　　　　　　　　


